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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2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領隊會議轉達事項 
112.10.06 

1. 本次團體甲組賽事於中山國中中山館進行，各校參賽人員(參賽學生、領隊、指導老師、攝影、

播音、道具及布景搬運人員)及道具一律由南門路入口進出，所有參賽人員不得進入該校教學

區及校園。 

2. 錄取名額及遞補資格 

依據本比賽實施計畫第十三點(一)、(二)、(三)項相關規定辦理，以南北 2 區各項目類組第 1

名(評分須達 80 分以上)代表本市參加 112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上開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賽之參賽單位（團體及個人）除不可抗力因素經市府同意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參賽，違

者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所頒之獎狀，且 2 年內不得參加本比賽。 

遞補資格： 

(1)第一名棄權之遞補方式：取得本市代表權資格者棄權時，由同區之第二名遞補。 

(2)分區無參賽者之遞補方式：各比賽項目中，有分區無報名參賽者，由其他分區第二名參 

   賽者（評分須達 80 分以上）遞補出賽。 

備註：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賽之參賽單位（團體及個人），應配合全國賽加強推行生活教育評 

      選辦法，隨時要求自身生活禮儀及會場、競賽之秩序。 

3. 獎勵辦法：參賽單位（團體及個人）依據本比賽實施計畫第十四點相關規定辦理，編舞教師

及助理指導教師敘獎人員以報名表及參賽名冊內填報人員名單為主，於本比賽結束後 3 個月

內，參賽學校逕依權責自行發布敘獎。非校內人員之指導獎勵由各參賽學校自行核發感謝狀。 

4. 上述本市南、北二區各類組比賽，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賽者，賽後由承辦單位彙整並統一報名

決賽，以備函掛號方式寄送大會。相關決賽注意事項，請密切注意本局網站教育公告。 

5. 計時標準： 

以舞監人員下紅旗後之場布人員、表演人員進入比賽規範場地內或聲音、影像出現之際開始

計時，計時之結束則以舞監人員下白旗示之(完成退場及場地復原)。各組演出時間每逾時 30

秒鐘，扣總平均分數 1 分，如未滿 30 秒鐘者，以 30 秒鐘計算，依此累計扣分。 

計分方式： 

(1)團體甲組：採三位評審之「分數平均法」計分，即將各評審委員的評分加總後加以平均。

如有同分而必須判取名次時，則以成績序位「計點法」計算。 

(2)團體乙、丙組及個人賽：採五位評審之「分數平均法」，如有同分而必須判取名次時，則以

成績序位「計點法」計算。 

6. 評分內容： 

主題表現佔 30％、音樂佔 10％、服飾(以配合舞型、適當為宜)佔 10％及舞蹈藝術(包括編舞、

創意、舞技)佔 50％。 

7. 舞蹈類型及參賽人數之相關規定，請依據本實施計畫第五點為之。 

8. 參賽單位（團體及個人）須指派 1 名人員，於進入比賽選手預備區時(約比賽前 30 分鐘)將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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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音樂送至音控區先行試播，待比賽時再由專業人員協同播放。 

備註：請準備以MP3格式儲存的 USB隨身碟，僅存放一首表演用曲目(為了避免出現不可預

期的狀況，請另行備份)。 

9. 本次比賽除團體甲組僅安排賽前走位外，大會無安排團體乙、丙組及個人組彩排與賽前走位

事宜。 

10. 甲組報到時間請參閱甲組賽程及須知；團體乙、丙組及個人組上午報到時間 8:30，下午報到

時間 13:00，報到時應提交「參賽者名冊」1 份（由報名系統列印），未提交「參賽者名冊」1

份致使未完成報到者，可於該類組比賽結束前補辦報到手續，但因未完成報到手續以致喪失

比賽相關權益者，由參賽者自行負責。報到後，各參賽者請派代表於會場聆聽主辦單位報告

及注意事項。上場比賽時，唱名 3 次（每次間隔約 3 秒鐘）不到者，以棄權論。 

11. 比賽當天，大會有安排專業人員錄影，個人賽如欲購買自己的演出光碟則採預購方式，於比

賽期間，現場填單並繳清費用，廠商將於光碟錄製完成後寄發，統一郵寄至參賽者指定填寫

收件地址。團體組參賽單位之比賽實況光碟，由大會於現場統一錄製後免費贈送，請各參賽

單位於 113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18 日止，於上班時間內逕自到文化國小學務處領取(06-3301666

轉 820)，逾期恕不負保管之責。若非學校正式編制人員則請攜帶學校開立之委託書代領。 

備註：為保障智慧財產權，各團體賽參賽單位僅能索取自己參賽單位比賽實況之錄製光碟。 

12. 為保障編舞者及參賽單位之權益，在比賽進行中，會場內禁止私自使用手機或是有錄攝影功

能之器材進行錄影、錄音及拍照(持大會攝影證者除外)等事項，以免侵犯編舞者之著作權。

比賽當天，只開放有攝影證(報到時發放)之單位或人員拍攝自己的舞碼；其它嚴禁私自錄影，

若發現有人私下錄影時，請立即告知工作人員處理，私自錄影者若遭人提告則自負法律責任；

大會亦告知評審委員該參賽單位（團體或個人）違規行為之情事，作為評審委員得酌情予以

扣分之參考。 

13. 為避免干擾各參賽單位（團體及個人）之演出，比賽進行中持攝影證入內拍攝者禁止使用閃

光燈拍照，違反者，工作人員將隨即將其驅逐出場。 

14. 參賽單位（團體及個人）與帶隊教師嚴禁接近評審席以免干擾評審工作，並請於比賽進行中

保持安靜，勿喧嘩。比賽時，各指導教師一律不得在現場以口令、手勢等作示範指導。如有

此等違規行為之情事，大會將告知評審委員，作為酌情予以扣分之參考。 

15. 參賽單位（團體及個人）應自行清掃比賽場地使其回復原貌，以利下一隊伍進行比賽，場地

之恢復標準以大會認定為主，若不服或未達標準扣總平均分數 3 分。 

16. 為保持競賽地清潔，禁止攜帶任何食物及飲料進入會場，違反此項規定不聽勸告者，大會亦

告知評審委員該參賽單位（團體或個人）違規行為之情事，作為評審委員得酌情予以扣分之

參考。 

17. 易致危險之道具及物品不得攜帶進場，否則大會工作人員得強制令其離場，有造成損害情事

者，應由該參賽單位負責賠償。相關特殊道具須遵照大會之規定於報名時及現場報到時先行

填寫特殊道具申請使用單(附件)，經大會技術核定後得使用，否則予以扣總平均 5分。 

18. 本次賽事調整獎狀領取方式。歸仁文化中心場次當日個人組賽事結束後，各參賽單位可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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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9時後，在報到處旁之獎狀領取處，領取獎狀。團體組及中山國中場次獎狀另案公告

簽領。 

19. 參賽作品如採用他人之舞蹈創作作品為參賽舞目，應註明原創者姓名。若未經原創者授權，

卻在每一舞段內，援用原創作作品之舞蹈連續動作超過 1 分鐘，或在不同的舞段中援用舞蹈

連續動作累計長達 2 分鐘均視為抄襲。檢舉人應於比賽結束 3 日內檢具錄影帶，經主辦單位

受理後，被檢舉人應依主辦單位通知申復之翌日起 3 日內提出申復，由主辦單位聘請當場次

比賽評審委員共同裁決處理，逾期未提出申復者以抄襲論取消其參賽資格及獎次，並須退還

主辦單位所頒全部獎項（抄襲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20. 節目說明或故事大綱得由參賽學校或個人繕打列印 5 份於報到處報到時繳交，並由大會於該

類組比賽前轉交評審委員參考。 

21. 參賽單位（團體及個人）對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 

22. 大會不提供代訂餐點服務，請各參賽單位自行訂購。 

23. ＜報到及比賽注意事項說明＞ 

(1)參賽隊伍到達比賽會場後，敬請指派 1 人至報到處完成報到手續、領取比賽秩序表及識

別貼紙。 

(2)檢錄時，團體賽應檢具附照片之報名表(由報名系統列印)以備查驗，個人賽則請出示附有

照片之身分證、健保卡、學生證或在學證明以供查驗。 

(3)參賽單位完成報到程序後，各場次比賽開始前請第 1組至第 5組進行檢錄，之後每進行 1

組比賽即進行 1 組檢錄，大會將隨時保持團體賽預備隊數為 3 隊，個人賽預備隊數為 5

隊。 

(4)完成檢錄之參賽單位（團體或個人）直接進入比賽選手預備區等待比賽。 

(5)參賽單位（團體或個人）進入比賽預備區及舞台區後臺時，不應再進行暖身動作，以 

   免發出聲響影響他人比賽。違反此項規定不聽勸告者，大會亦告知評審委員該參賽單位 

  （團體或個人）違規行為之情事，作為評審委員得酌情予以扣分之參考。 

(6)道具車請依指示進入裝卸道具區作業，卸載道具後，應盡速離場以維持動線通暢，各參賽

單位請指派人員協助道具卸載及聯絡事宜。 

(7)大會於廣場規畫帳篷供各參賽單位準備，請各參賽單位（團體或個人）應掌握使用時間，

不可長時間占用準備區，以致影響他人使用權益。若有參賽團隊提出抗議時，大會將採取

必要性管制措施，請參賽單位隨時注意大會公告。使用準備區之參賽單位務必保持該區整

潔，並要求相關人員之常規秩序，倘有參賽單位不聽從大會人員規勸，必要時大會將告知

評審委員該參賽單位（團體或個人）違規行為之情事，作為評審委員得酌情予以扣分之參

考。 

(8)歸仁文化中心場次各參賽單位務必配合大會人員管制措施：選手比賽完後一律由舞臺右

側(面向評審席)離場，除舞者手持道具外，道具則一律由舞臺右側進退場(如演藝廳動線

配置圖)，選手比賽預備區只准許參賽者、指導老師、播音證人員進入。道具區只准許黏

貼有道具證貼紙人員且身高超過 120 公分者進入，其它未黏貼識別證者均不可進入，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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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管制措施者，將告知評審委員，作為酌情予以扣分之參考。 

(9)比賽場地嚴禁私自拍照、攝影及錄音；參賽單位之指導老師與工作人員於比賽現場亦請遵

守大會之規定，不得拍照或錄影(包含後臺預備區及演出中)。 

(10)個人組及團體組於比賽中，協助及輔助人員不得有肢體露出（包含手套、鞋襪等衣物遮

蔽）參與表演之行為，違者扣總平均分數 1 分。 

(11)嚴禁於競賽場館內使用具引發火源及燃燒性之器物（如打火機）或裝置危險物品，若使

用乾冰、泡泡機或煙霧機等其他類特殊效果，請自行準備乾式清潔用具進行清潔。道具

上的油漆、亮片、金粉、大型道具輪印及任何遺留的痕跡均應自行進行清潔，清潔時間

計算於比賽時間內。舞臺區域之煙霧，未散去前亦計算於比賽時間內。 

(12)舞臺前後均定期清潔並於翼幕兩側設置濕布供參賽者踩踏，用以止滑，若仍需使用松香

等止滑物品，請自行準備乾式清潔用具進行清潔，且清潔時間仍計算於比賽時間內。 

(13)人員和道具進出舞台區域，不得擅自移動兩側翼幕，若搬運道具造成布幕損壞，應負修

復或賠償責任。 

(14)若因道具搬運不當而將舞台地墊刮傷，則每條留有刮痕的黑膠地墊，均將依原地墊的品

質與規格購買賠償。 

(15)若需使用特殊道具、布景抑或外接電源，請於報名時填寫特殊道具申請表，需於報到時

填表，大會提供左右舞台 110V電源，並請自備符合標準之延長線。 

(16)為維護參賽人員之安全，各參賽團隊經檢錄後不可於等候區或舞臺旁進行動作排練。 

(17)參加團體甲組比賽者，請詳閱參考中山國中交通圖、甲組場地圖及臺南市 112學年度學

生舞蹈比賽團體甲組場地須知資料。 

24. 參賽單位人員不得穿著印有舞蹈社名稱之服裝或相關用品進入後臺舞台區室內比賽場地。 

25. 各參賽單位工作人員需黏貼大會發給之識別貼紙於左手臂上部，方可進入比賽場地，且僅限

黏貼該出場序識別貼紙者始得進出，倘有黏貼不同場次識別貼紙者，一律不准進入競賽場地。 

26. 參賽員比賽結束，若需要擔任搬運道具人員，請勿穿著表演服裝，以利現場工作人員辨識。 

27. 參賽人員、指導教師、道具及布景搬運人員，禁止於舞台區使用任何通訊器材。 

28. 本次賽事開放觀賽、進出場時間請配合工作人員引導。觀賽者不鼓掌、不可發出聲響。 

29. 請各參賽單位務必配合大會安排室外準備區之相關配置與規定。 

 


